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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传科研字〔2020〕115号

关 于 印 发

《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助理聘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

通 知

校属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助理聘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经2020 年

6月9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中国传媒大学

2020年6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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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助理聘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大学校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

就业工作力度，加强和规范专职科研人员队伍建设，调动科研

人员积极性，减轻科研人员负担，规范科研助理管理，促进学

校科研事业发展，根据《科技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财政部 中科院 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

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》（国科发资〔2020〕132

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进一步做好开发科研助理岗

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科技厅函〔2020〕23 号）、

《教育部印发〈高等学校科研助理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〉的通知》

（教技〔2010〕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校科研助理岗位，是指学校各单位根据承担科

研任务和学校科研长远发展需要聘用的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

究、实验（工程）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、科技成果转移转

化以及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工作的人员，是学校依据科研项

目任务需要的原则而设置以完成一定工作或项目任务为目的

的阶段性岗位。

第三条 建立主管领导及项目负责人责任制，由科学研究

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等相关职能部门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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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学校科研助理聘用与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科研助理岗位，包括项目研究、实验（工程）技

术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科研辅助等岗位。

项目研究岗位人员主要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等工作；实

验（工程）技术岗位人员主要从事实验（工程）设施运行维护

和实验技术等工作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岗位人员主要从事科技

成果转移转化等工作；科研辅助岗位人员主要从事科研学术助

理、科研财务助理等工作。

第二章 岗位设置及聘用条件

第五条 科研助理的设置数与科研项目级别、经费相关，

国家级科研项目或重大横向科研项目（理工类经费在 120 万元

/项以上，人文社科艺术类项目在 80 万元/项以上）可以设置

科研助理岗位。

具体设置数如下：

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每项可设置 3 个科研助理岗位；国家

级重点科研项目每项可设置 2 个科研助理岗位；科研经费在

20万元以上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每项可设置1个科研助理岗位；

理工类横向项目每 120 万元可设置 1 个科研助理岗位，人文社

科艺术类横向项目每 80 万元可设置 1 个科研助理岗位，横向

项目经费按照到账经费核算；情况特殊的科研助理岗位，由项

目负责人提交申请，科学研究处审批备案。

第六条 应聘科研助理岗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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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首聘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35 周岁；

(二)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学位；

(三)品行端正，遵纪守法，无违法犯罪记录。具有良好的思

想政治素质，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、良好的职业道德、职

业素质及团队合作精神，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自觉维护学

校的利益；

(四)身心健康，具备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，具备承担岗位职

责所必需的业务知识、工作能力以及岗位需要的相应资质证明；

(五)校内在职人员亲属（包括夫妻、父母、子女、兄弟姐妹、

儿媳和女婿等）不得应聘科研助理岗位。

第三章 聘用程序

第七条 根据工作需要，项目负责人制定招聘计划，由人事

处会同各单位统一组织公开招聘。招聘工作每年统一安排四次，

分别在 3 月、5 月、9 月及 11 月等四个月的月初启动，月底前完

成招聘申请审批，次月上旬公布工作岗位，中旬组织考核，下旬

确定聘用人选。

(一)招聘申请。项目负责人在招聘工作启动月份的 1 号至

10 号之间向人事处提出书面申请，项目负责人提交项目级别、

经费认定证明，书面申请应详细说明岗位职责及工作内容。

(二)招聘申请审批。人事处汇总招聘申请，并由科学研究处

进行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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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招聘岗位信息填报。人事处通知项目负责人填报招聘岗

位相关信息。

(四)公布岗位。项目负责人将招聘岗位相关信息报人事处，

由人事处公开发布招聘岗位。

(五)应聘者申报。应聘者通过“中国传媒大学人力资源招聘

系统”提交应聘申请。

(六)资格审核、考核、心理测试及公示。项目负责人审核应

聘人员资格，并组织对资格审核通过人员进行考核及心理测试，

考核方式及内容自行制定。项目负责人根据考核结果，择优确定

拟聘用人选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一般不少于五个工作日。

(七)人事处审批。项目负责人将公示无异议的拟聘用人员及

考核情况以书面形式报人事处审核审批。

(八)体检。学校对拟聘人员统一安排体检。

(九)合同签订。结合项目情况，根据学校科研助理管理相关

文件要求，通过人才派遣公司与拟聘人员签订科研助理劳动合

同，确定劳动关系、薪酬福利待遇、住房公积金和社会保险等。

项目负责人与科研助理签订工作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，明

确岗位职责、工作任务、知识产权保护等。

第四章 聘用管理

第八条 科研助理岗位设置按照“谁用人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明确项目负责人的聘用责任和要求，依法规范科研助理的聘用

管理，维护学校与聘用人员的合法权益，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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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责任。

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与科研助理应按照所签工作协议约

定，全面履行各自的职责和义务。工作协议履行期间，科研助

理或项目负责人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或工作协议的应分别按

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提前通知对方变更手续。

第十条 建立规范的科研助理薪酬管理制度，按劳动合同

保障科研助理的薪酬待遇，并参照学校同级同类岗位的工资标

准由项目负责人与被聘人员协商确定，但不得低于北京市最低

工资标准，硕士以上学历合同制人员工资标准不低于 3500 元/

月。

第十一条 科研助理岗位经费来源分为两类：

（一）一类科研助理岗位，学校确定每年该类岗位的指标

数，按照招聘先后用完为止。

一类科研助理岗位聘用人员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由

学校按照相关政策办理，聘用人员的工资（按 3500 元/月）的

30%、工资（按 3500 元/月）对应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

由学校经费支付，聘用人员的工资（按 3500 元/月）的 70%、

工资（超过 3500 元/月的部分）、工资（超过 3500 元/月的部

分）对应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等从科研项目经费中的

“劳务费”科目及结余资金支付。

（二）二类科研助理岗位，每年该类岗位的指标数不设上

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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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类科研助理岗位聘用人员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由

学校按照相关政策办理，聘用人员的工资、社会保险费及住房

公积金等从科研项目经费中的“劳务费”科目及结余资金支付。

对于新立项项目，应结合科研助理的聘用情况认真测算经

费需求，据实列支；在研项目如需调整预算，可由学校按规定

调整。学校统筹现有经费渠道，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

提供长期稳定支持。

第十二条 聘用科研助理的岗位，在所服务的科研项目完

成后，岗位自动撤销。签订服务协议的期限应不超过 3 年，且

不超过该项目结项时间。

第十三条 聘用人员的党、团、工会关系由科研项目所在

基层党组织、工会组织负责，聘用人员参加所在单位组织的各

项活动，并按规定缴纳党、团费和工会会费。

第十四条 聘用人员按照学校相关规定不予安排周转房

和单身宿舍。

第十五条 聘用人员不解决北京户口，在担任科研助理期

间应届毕业生的户口和档案可存放在毕业学校或档案由本人

存放在户口所在地人才交流中心，非应届毕业生的档案由本人

存放在户口所在地人才交流中心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硕士以上学历的科研辅助岗位（科研财务助

理）经费来源依据本办法第十条执行；科研辅助岗位（科研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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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助理）其他规定依据《中国传媒大学科研财务助理岗位管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（中传财字〔2019〕178 号）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学生

工作部（处）共同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中国传媒大学

科研助理聘用管理办法》（中传人字〔2017〕187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中国传媒大学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6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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